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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号： NMG-W22071053 

委托单位： 包头骑士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

样品名称： 鲜牛奶 

检测类别： 委托检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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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鲜牛奶 

商标 骑士 型号/规格 221ml/袋 

生产/加工日期 2022-07-25 批号/样品标记 / 

样品编号 NMG-W22071053 等级 / 

样品数量 2 袋 样品状态 液体 

标称生产者 包头骑士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

标称生产者地址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新型工业园区 

委托单位 包头骑士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

委托单位地址/

联系信息 
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新型工业园区/15947188742 

样品接收日期 2022-07-28 样品检测日期 2022-07-28～2022-08-01 

判定依据 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 

检验检测结论 

 

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 GB 2760-2014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

准》要求。 

签发日期：2022 年 08 月 02 日 

备注 /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 

 

   

内蒙古中普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

检 验 检 测 结 果 
 

报告编号：NMG-W2207105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声明： 
1、 本报告涂改无效；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签名无效；无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和公章无效；无骑缝章无效。 

2、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保质期内样品向本公司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3、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该报告不得用于商业宣传。 

4、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本报告各页均为报告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使用者单独抽出某页而导致误解或

用于其它用途及由此造成的后果，本公司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5、 本报告结果仅适用于客户提供的样品。 

6、 样品、样品信息、客户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，本公司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、适当性、真实性和（或）完

整性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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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值 单项判定 检测方法 
定量限/ 

检出限 
检验人 

1 1，2-丙二醇 g/kg 未检出 不得使用 符合 
GB 5009.251-2016   

第一法 

定量限: 

0.03g/kg  

备注：检测结果“未检出”表示检测结果小于“定量限/检出限”所示数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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